遊覽車租賃定型化契約
注意事項：

1、 車輛駕駛員及隨車服務人員之服務費用由甲、乙雙方自行約定。

2、 行程路線安排應合理，並給予駕駛員充分之休息。

3、 乙方在餐廳用餐時不得向駕駛員勸酒，駕駛員對於承租人邀約勸酒情事，應予拒絶。

4、 乘客非必要時勿任意取下或碰撞車內安全設備。
契約審閱權：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經承租人攜回審閱（審閱期間至少為五日）。

出租人（以下簡稱甲方）簽章：

承租人（以下簡稱乙方）簽章：

茲為遊覽車租賃事宜，雙方同意本契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  本契約租賃車輛    輛（以下簡稱本車輛含駕駛員、隨車服務人員）租賃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起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止，共計    天    小時；甲方所提供之車輛為自有車輛，而非靠（寄）行車輛。
第2條 租金計算（含營業稅）：

□１、每日每車新台幣        元，共    日合計新台幣         元。

□２、每時每車新台幣        元，共    日合計新台幣         元。

        車輛駕駛員及隨車服務人員之費用給付方式：

        差旅食宿費用由：□１、甲方  □２、乙方支付。

第3條 租金給付時間：於簽約時預付訂金（不得高於租金總額20％）

新台幣        元，租金餘額新台幣        元於    年    月    日給付。

第四條  租金付款方式：□１、現金　□２、信用卡　□３、其它：　　　　　　。

第5條 　車輛基本資料（如承租車輛為２輛以上時，應填車輛基本資料表如附件）：
　　　　１、車　　牌：

　　　　２、出廠年份：　　年　　月

　　　　３、廠　　牌：

　　　　４、座 位 數：　　位，並與行車執照記載相符。

　　　　５、合格定期檢驗紀錄：　　年　　月　　日。

　　　　６、最近車輛維修保養紀錄：

　　　　

　　　　如無法提供原車，而須更換他車時，需經乙方同意，且他車品質不得低於前項標準。

第6條 　停車費及過路通行費由□１、甲方　□２、乙方支付。

第7條 　車輛油費、車輛耗材費及車輛違反公路法、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及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等法規之罰鍰費用由甲方負擔。

第8條 　  報到及出車之時間、地點應由乙方告知，甲方如未能準時報到及出車，致損
害乙方權益應由甲方依第十條所定方式負賠償責任。有關行程、路線、休息
地點應於簽約時一併註明（如附行程表），未經雙方同意，不得變更行程及路
線。
第9條 　　甲方應向乘客簡介車輛安全設施、逃生設備並維護車輛整潔及雙方約定（如

　　　　　附服務項目表）應提供之服務。

　　　　　遊覽車駕駛員及隨車服務人員不得向乘客兜售或媒介商品或其他服務。

第10條 　　甲方駕駛員應於行程前及行程中各休息、遊憩點出車前實施酒精檢測，並經

　　　　　乙方或其指定人確認駕駛員未有飲酒情事，方得行駛。駕駛員經檢測未能通

　　　　　過時，乙方得要求甲方於１小時內更換駕駛員，或暫緩旅遊行程進行，其所致延誤行程或不能完成預定行程，除當日不得收費外，應由甲方依所收費用總額每日平均之數額負賠償責任。

　　　　　乙方如能證明損害超過前項數額者，甲方就超過部份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　甲方應擔保駕駛員為合格駕駛，駕駛員出車前應出示大客車職業駕駛執照及
　　　　　駕駛大客車３年以上經歷證明文件與行車執照正本供查驗，並檢附公立醫院

　　　　　或衛生機關或公路監理機關指定醫院出具之１年內有效之合格健康證明書

（內含一般考照體檢、心臟疾病及血壓檢查）。

第十二條　租賃期間單一駕駛員每日工時從向乙方報到時起算不得超過１２小時，車輛行駛時間不得超過９小時，每行駛４小時並應休息０．５小時。但塞車及不

　　　　　可抗力因素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租賃期間車輛發生故障時應由甲方另提供同等級車輛使用，致延誤行程或不能完成預定行程者，應由甲方依第十條所定方式負賠償責任。

第十四條　車輛於行車中發生事故時，除肇事責任由相關單位鑑定外，甲方應派人協助

　　　　　處理旅客發生事故之相關善後事宜。若肇事責任歸甲方，甲方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五條　因臨時道路障礙、其他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甲方無法出車，乙方得解除契約，並請求退還其預付訂金。
第十六條　因臨時道路障礙、其他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致未能完成預定行程者，

　　　　　雙方得就行程、路線、休息地點另行約定，甲方不負債務不履行責任。

第十七條　本契約簽訂後，如甲方因不可抗力以外之事由而解約者，甲方應加倍返還租賃預付之租金；如乙方因不可抗力以外之事由而解約時，甲方得沒收乙方租
　　　　　金預付金額。

第十八條　乙方欲續租本車輛時，應事先聯繫並取得甲方之同意，但乙方不得轉租他人

　　　　　或非法營業。

第十九條　本車輛除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證號碼：　　　　　　　）外，甲方另已付費投保下列保險：

　　　　　１、任意第三人責任險，保險金額　　　　　元。
　　　　　２、乘客平安險，保險金額　　　　　元。

　　　　　除前項約定外，甲、乙雙方就其他保險之種類、金額及保險費支付約定如下：

　　　　　（一）旅客平安險，保險金額　　　　元，保險費由□甲方　□乙方支付。

　　　　　（二）行李遺失險，保險金額　　　　元，保險費由□甲方　□乙方支付。

　　　　　（三）行程延誤險，保險金額　　　　元，保險費由□甲方　□乙方支付。

　　　　　（四）（其他）　　保險，保險金額 　　元，保險費由□甲方□乙方支付。

第二十條　  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甲、乙雙方同意以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但如為小額訴訟時，依民事訴訟法規定辦理，亦不得排除消保法第47條規
　　　　　  定之適用。

第二十一條　本契約如有未訂事宜，依相關法令、法理、習慣及誠信原則公平解決之。

第二十二條　甲、乙雙方如有必要可另訂協議規範之。
第二十三條　本契約１式２份，由甲、乙雙方各執１份為憑。

立契約書人（甲方）：

公司名稱：民泰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蓋章：

負 責 人：黃　榮　義                    蓋章：

統一編號：０４７１８３５７
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號碼：交營字第１０４２３號
公司地址：台中市北區忠明路２１１號９樓之５
聯絡電話：０４－２２０１２３４５
傳　　真：０４－２２０１６６８８
網    址：

電子郵件信箱：

立契約書人（乙方）：

姓      名：                            蓋章：

身份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